國教署補助「偏遠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校（原住民學校）
設施設備補助項目計畫」審查表 - 排定114至116年補助順序-

【為利資料彙整，請上傳Word檔】

1、 學校基本資料
	學校名稱
	
	分校/分班
	（無則免填）

	學校類型
	□極偏 □特偏 □偏遠 □非山非市  學校

	注意事項
	1. 依教育部核定之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、非山非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名單；本項目之補助，每校每3年可獲得1次補助。
2. 偏遠地區學校每校每3年最高核定新臺幣(以下同)200萬元，分校分班則另以50萬元為上限；非山非市學校每校每3年最高核定100萬元，分校分班則另以25萬元為上限。
3. 計畫補助經費以資本門項目為原則，經常門項目不得逾計畫總經費30%；另補助經費應於核定當年度執行完畢。

	評分結果
	1. 提報預估補助金額未達上限90%（偏遠地區學校180萬元以上；非山非市學校90萬元以上），將退回並可於明年度重新提送複審。
2. 評級分數達30分(含)以上，將依評分分數高低排列申請順位。
3. [bookmark: _Hlk185493063]評級分數達29分(含)以下，將退回並依審查意見修改後可於下一次排序重新提送複審：
(1) 達30分(含)以上者，其排序依據分數高低，銜接於第一次審查結果後續排列。
(2) 惟若仍未達29分(含)，將不再受理重送。

	50分

	4. 





2、 評鑑內容
第一部分：執行量能(滿分17分) ※以本府教育處核定之工程及設備計畫為主，每份核定函視為一個計算單位
	評分項目
	評分細項
	配分
	自評
	得分
	填表說明
	審查意見

	各計畫申請及核定情形
	112年至113年申請未核定項目是否與
本次擬申請項目性質
相同
	是
	1
	
	
	檢核依據：
1. 112至113年度申請及核定之計畫
2. 申請計畫項目之現況分析說明。
※未填寫補助細項則不予計件
	

	
	
	否
	0
	
	
	
	

	
	112年至113年
核定案件總金額
	學生數達100人（含）以上
	學生數達99人（含）以下
	
	
	
	檢核依據：
112至113年度申請及核定之計畫
※未填寫補助細項則不予計件
	

	
	
	700萬（含）元以上
	350萬（含）元以上
	2
	
	
	
	

	
	
	699萬9,999元
︱
250萬1元
	349萬9,999元
︱
101萬1元
	1
	
	
	
	

	
	
	250萬（含）元以下
	100萬（含）元以下
	0
	
	
	
	

	
	已核定案件的核定金額與申請金額比率
	核定金額比率達90%(含)以上
	2
	
	
	檢核依據：
112至113年度申請及核定之計畫
[bookmark: _Hlk183015716]（已核定案件核定總金額/已核定案件申請總金額）（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二位）
※未填寫補助細項則不予計件
	

	
	
	核定金額比率75%-89%
	1
	
	
	
	

	
	
	核定金額比率74%(含)以下
	0
	
	
	
	



	各計畫申請及核定情形
	112年至113年
核定案件
經費執行率
	執行率90% (含)以上
	2
	
	
	檢核依據：
112至113年度申請及核定之計畫
（執行總金額/核定總金額）（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二位）
※未填寫補助細項則不予計件
	

	
	
	執行率81% - 89%以上
	1
	
	
	
	

	
	
	[bookmark: _Hlk186052193]執行率80% (含)以下
	0
	
	
	
	

	各計畫核結情形
	各項計畫報府核結
情形
	計畫皆於期限內完成報府核結
	6
	
	
	檢核依據：
112至113年度核定計畫的執行情形
※展延原因未敘明則算未於期限內完成報府
	

	
	
	有1項計畫未於期限內完成報府或辦理展延
	4
	
	
	
	

	
	
	半數以上未於期限內完成報府或辦理展延
	2
	
	
	
	

	
	
	[bookmark: _Hlk186052250]2/3以上未於期限內完成報府或辦理展延或112-113年無申請計畫者
	0
	
	
	
	

	校長績效表現
	[bookmark: _Hlk186052316]113學年度校長
年終成績考核
績效表現
	88分(含)以上
	4
	
	免附，由本府自行評分
[bookmark: _Hlk186095782]※以113學年度時任校長
成績考核為準
	

	
	
	84-87分
	2
	
	
	

	
	
	80-83分；初任
	1
	
	
	

	
	
	79分(含)以下
	0
	
	
	





第二部分：申請項目及現況分析(滿分27分)
	評分項目
	評分細項
	配分
	自評
	得分
	填表說明
	審查意見

	申請項目規畫
	計畫申請項目與需求是否具一致性
	完全符合
	2
	
	
	檢核依據：
本次擬申請計畫項目及現況分析
	

	
	
	尚符合
	1
	
	
	
	

	
	
	不符合
	0
	
	
	
	

	
	計畫申請項目需求與急迫性
	5項(全部)項目
確有需求且急迫
	6
	
	
	檢核依據：
1. [bookmark: _Hlk181094743]本次擬申請計畫項目及現況分析(ex. ex. 防水隔熱、地坪整修、危害師生安全、影響教學運作、涉及師生空間環境…)。
2. 其他佐證資料(ex.相片、提報計畫不予補助函文)。
	

	
	
	3項(超過半數)以上項目
確有需求且急迫
	5
	
	
	
	

	
	
	2項(半數(含))以下項目
確有需求且急迫
	4
	
	
	
	

	
	
	項目確有需求但不急迫
	2
	
	
	
	

	
	
	需求與佐證資料不符
	0
	
	
	
	

	
	與前次計畫申請項目相比是否存在
重複補助的情形
	無重複補助，或範圍有所擴充或深化。
	4
	
	
	檢核依據：
111-113年申請之非山非市計畫項目
	

	
	
	部分項目重複補助
	2
	
	
	
	

	
	
	申請項目皆存在重複補助的疑慮
	0
	
	
	
	

	
	經費編列的精確性
	經費編列詳細、合理，所有項目皆有明確的報價依據
	6
	
	
	檢核依據：
其他佐證資料-報價單或工程預算書
審查重點：
1. 工項與工程之關聯性
2. 金額是否符合市場行情
3. 工程施作範圍是否合理
4. 施作工法卻能解決校內問題
	

	
	
	經費編列大致合理，部分項目有報價依據或估算依據
	3
	
	
	
	

	
	
	經費編列不明確，全部項目皆無報價依據
	0
	
	
	
	

	
	提報計畫預估經費
符合上限
（偏遠地區學校200萬元；非山非市學校100萬元）
	預估經費達上限99%（含）者
（偏遠地區學校198萬元以上；非山非市學校99萬元以上）
	6
	
	
	檢核依據：
本次擬申請計畫項目及現況分析
	

	
	
	預估經費達上限95%（含）以上者及超過上限者
（偏遠地區學校190萬元以上；非山非市學校95萬元以上）
	4
	
	
	
	

	
	
	預估經費達上限90%（含）以上者
（偏遠地區學校180萬元以上；非山非市學校90萬元以上）
	2
	
	
	
	

	
	
	預估經費未達上限90%者
（退回並於明年度重新提送複審）
	
	
	
	
	





	申請項目規畫
	申請項目是否融入
當地文化元素或體現學校意象
	項目結合地方文化元素，具備高度辨識度與創新性
	3
	
	
	檢核依據：
1. 本次擬申請計畫項目及現況分析
2. 佐證資料-校園設施或工程設計草圖、特色教學計劃書、校園文化融入實踐案例
	

	
	
	項目嘗試融入地方文化，惟相關佐證資料尚顯不足
	1.5
	
	
	
	

	
	
	項目未能融入地方文化，或僅以基本功能為主，無法體現地方特色
	0
	
	
	
	





第三部分：佐證資料(滿分6分)
	評分項目
	評分細項
	配分
	自評
	得分
	填表說明
	審查意見

	總體評量資料呈現效益
	資料完整度
	計畫書及審查表內容
填寫完整無遺漏
	2
	
	
	檢核依據：
實施計畫書、審查表
	

	
	圖文資料佐證力
	提供的佐證資料（ex.現況照片、現況說明）能具體顯示目前校內設施的損壞程度或改善需求，並與提案計畫具備強烈對應性。
	2
	
	
	檢核依據：
1. 學校現況照片及說明
2. 佐證資料-過去未補助函文、廠商報價單
	

	
	其餘補充資料
	除現況照片之外，是否提供其他補充文件，並有完整的描述說明。
	2
	
	
	檢核依據：
[bookmark: _Hlk184803494]佐證資料-提報計畫不予補助函文、校內會議紀錄、校園配置圖、校內意外事件紀錄、安全檢查紀錄、特色教學計劃書、相關設備使用執照、活動紀錄與報告(人數及需求)等…
	




2

